附件3

卢氏县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1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许可
	无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63号）第七条：“国家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第十条：“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三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营业场所地址或者对营业场所进行改建、扩建，变更计算机数量或者其他重要事项的，应当经原审核机关同意。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到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按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2
	娱乐场所设立（经营）许可
	无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第九条：“设立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二条：“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主要设施设备、投资人员，或者变更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并向公安部门备案；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国家文化部令第55号）第九条：“设立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进行实地检查。” 第十五条：“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的，变更投资人员、投资比例以及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       
	受理
	1.受理责任：对经培训考试合格的申请人员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已发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七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娱乐场所经营单位按照《娱乐经营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3
	出版物零售许可
	无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根据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根据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二条：“申请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应当报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三十三条：“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商务部令第52号）第十一条：“申请设立出版物零售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须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县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批准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颁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同时报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其中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应同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申请材料包括下列书面材料：（一）申请书，载明单位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二）经营场所的使用权证明；（三）经营者的身份证明和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第二十一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办法到原批准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受理
	1.受理责任：对经培训考试合格的申请人员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已发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出版物经营单位按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序号
	名称
	
	
	
	
	
	
	

	4
	文艺表演团体设立（营业性演出)许可
	1
	设立文艺表演团体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公布，根据2013年5月31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七条：“设立文艺表演团体，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四条：“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六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文艺表演团体经营单位按照《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序号
	名称
	
	
	
	
	
	
	

	4
	文艺表演团体设立（营业性演出)许可
	2
	举办营业性演出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8号公布，根据2013年5月31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七条：“设立文艺表演团体，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第十四条：“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4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3日
	3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5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活动按照《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5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无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电影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电影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影管理工作。”第三十八条：“ 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县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电影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第三十九条：“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或者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2第六十五条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电影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40日
	6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10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电影放映单位按照《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6

	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审批
	无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39号）第七条：“设立文艺表演团体，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批准的，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后，应当持许可证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承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决定》（三政63号）下放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第3条。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六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演出经纪机构按照《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7
	拍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审批
	无
	   《文物拍摄管理暂行办法》（文物办令第027号）第四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馆藏一级文物的拍摄，由国家文物局审批，在审批同意后向拍摄申请单位颁发《文物拍摄许可证》(见附件)，许可证仅适用于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的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县、自治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馆藏二级以下(含二级)文物的拍摄，由文物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特殊情况下，国家文物局可以直接审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各级馆藏文物的拍摄申请。”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卢氏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文物拍摄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文物拍摄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拍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拍摄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5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西大街大庙巷13号城隍庙院内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8
	印刷单位设立（经营）许可
	无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5号）第七条：“国家实行印刷经营许可制度。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                           
   《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5号)第八条：“经营复印、打印业务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有单位的名称、章程；(二)有确定的业务范围；(三)有适应业务需要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不在有居住用途的场所内；(四)有必要的复印机、计算机、打印机、名片印刷机等设备(不应有八开以上轻印刷设备)；(五)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单位负责人必须取得县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颁发的《印刷法规培训合格证书》；(六)有健全的承印验证、登记、保管、交付、销毁等经营管理制度。”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六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印刷经营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印刷经营单位按照《印刷经营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9
	建立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审批
	无
	    《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广电总局令第7号）第三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的管理工作。”第九条：“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含其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建设，需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其选用的设备必须经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卫星电视接收设施须通过信息安全测评，且来源合法。上述设备的安装必须符合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技术标准、技术安全规范和要求，经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文化市场和文物管理股、事业管理股

	5日
	5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六条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8日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核发《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许可证》（对于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7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作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公开。
	
	10日
	10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城市社区按照《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许可证》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6.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2252300                      投诉机构：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2252300

	受理地点：卢氏县行政审批大厅二楼文广新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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